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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37          证券简称：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2019-014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受让大连神农科技 100%股权、海南英大 100%股

权、北京碧水源 100%股权、天津鲁能置业 100%股权 

及关联方都城伟业集团所控制的海南亿兴置业 60%股权 

暨承诺方鲁能集团及都城伟业集团部分变更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广宇发展”）

于 2017 年 9月 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津广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向鲁能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712 号），核准公司向控股股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能集团”）

发行 1,311,137,870 股股份、向乌鲁木齐世纪恒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38,665,269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已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完成全部资产的交

割过户手续。在重组过程中，鲁能集团及关联方都城伟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都城伟业集团”）于 2016年 10月 20日分别出具了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

相关承诺，对重组时未注入上市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未来可能形成的同业竞

争采取了适当措施予以安排。相关承诺已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交割日（2017年 9月 29日）起生效。 

公司按照《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的有关要求，对重组时鲁能集团及

关联方都城伟业集团未注入广宇发展的同业竞争资产情况进行了梳理。根据各同

业竞争单位截至 2018 年底的盈利情况，将有大连神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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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大连神农科技”）、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英大”）、

海南亿兴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亿兴置业”）、北京碧水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碧水源”）、天津鲁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鲁

能置业”）5 家公司连续 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为正，且北京碧水源基本完成拆迁等遗留问题的解决，触发注入上市公司条件。

为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

号）等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8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受让大连神农科技

100%股权、海南英大 100%股权、北京碧水源 100%股权、天津鲁能置业 100%股权

及关联方都城伟业集团所控制的海南亿兴置业 60%股权的议案》和《关于控股股

东鲁能集团及关联方都城伟业集团部分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大连神农科技 

（一）原承诺情况 

鲁能集团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出具了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

对重组时未注入上市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未来可能形成的同业竞争采取了

适当措施予以安排。鲁能集团承诺“大连神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连续两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正后，由广宇发展对其实施收购

或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注入广宇发展；如广宇发展放弃优先收购权，则本集团承

诺在广宇发展放弃优先收购权后三年内在合适时机将其出售给与本集团无关联

的第三方或在项目开发完毕后予以注销。” 

（二）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大连神农科技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注册资本 8.5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

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石路 57 号，法定代表人：李培峰。经营范围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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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光彩神州生态园（大连金石滩高科技观光农业示范园）的筹建及种植；花卉的

批发兼零售；农业技术推广；牲畜的饲养；房地产开发及经营；农业灌溉（不含

专项审批）；房屋租赁。 

2.鲁能集团持有大连神农科技 100%的股权。 

3.大连神农科技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7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9年 3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75,379.32 259,184.33 253,172.23 265,929.93 

净资产 145,491.58 147,025.37 152,718.74 152,903.97 

项目 2016年 1-12月 2017 年 1-12月 2018年 1-12 月 2019年 3月 

营业收入 15,917.59 82,995.06 149,960.75 5,512.43 

净利润 95.71 1,533.78 5,693.38 185.23 

扣非后归

母净利润 
44.26 1,428.10 5,684.02 120.14 

4.达到承诺的注入条件说明 

相关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交割日（2017年 9月 29日）起生效，大

连神农科技连续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起算

时间为 2017年。大连神农科技 2017年实现扣非净利润 1,428.10 万元，2018年

实现扣非净利润 5,684.02 万元，连续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为正，触发注入上市公司条件。 

5.开发项目及土地储备情况 

大连神农科技负责开发建设北区项目及东港综合体项目。北区项目规划总建

筑面积 104.53万平方米，总可售面积 92.09万平方米（其中别墅 1.73万平方米、

洋房 84.91 万平方米），分块开发、建设及销售，其中： 

名称 分块 开竣工状况 

北区项目 

北区商业街 2012年 12月竣工 

北二区一期 2013年 7月竣工 

北一区一期 2016年 12月竣工 

北一区二期 2018年 11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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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一区三期 
2018 年 4 月开工，2018 年 6 月开盘，预计

2019年 12月竣工 

北一区四期 
2018 年 8 月开工，2018 年 12 月开盘，预计

2020年 6月竣工 

北二区二期 
预计 2019 年 3 月开工，2019 年 6 月开盘，

2020年 6月竣工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大连神农科技北区项目累计销售面积 40.88 万平

方米，剩余总可售面积 51.21 万平方米，剩余总可售货值约 452,363 万元。其中

剩余住宅可售面积 47.96万平方米（别墅 1.58万平方米、剩余可售货值约 21,929

万元，洋房 46.38 万平方米、剩余可售货值约 401,679 万元），剩余公共建设用

地 2.74 万平方米，剩余车位（车库）0.52万平方米。另，大连神农科技别墅产

品已于 2013年 7月竣工，受市场影响，产品去化速度缓慢。 

大连神农科技东港综合体项目占地面积 1.39万平方米（其中 0.64万平方米

为划拨土地，用途为公共设施，0.75 万平方米为出让土地，用途为住宿餐饮），

于 2017 年 6 月开工建设，总投资 17.12 亿元，总建筑面积 12.72 万平方米，项

目预计 2021年 5月竣工。该项目为自持物业项目。大连神农科技涉及划拨用地，

注入上市公司时需转为出让用地，不仅手续繁琐，而且需要补缴土地出让金。根

据原有土地价格测算，预计此部分土地转出让需补缴约 2亿元土地出让金。整体

注入上市公司并投入运营后，预计每年折旧费用 5,300万元。 

（三）放弃收购及变更承诺的原因 

2018 年末，大连神农科技账面净资产 152,718.74 万元、净利润 5,693.38

万元，2019 年预计净利润 1,100 万元，综合考虑东港综合体项目每年约 5,300

万元折旧因素，大连神农科技未来将实现微利甚至亏损。鉴于当前房地产市场行

情低迷，大连神农科技存在资产瑕疵（涉及划拨用地），且资产瑕疵在短期内解

决难度较大，综合考虑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及大连神农科技未来盈利情况，目前注

入上市公司不利于改善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不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 

另外，假设增发将大连神农科技注入上市公司，若按 2018 年末大连神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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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账面净资产 15.27 亿元、广宇发展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召开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9.13 元/股计算，可增发 1.67 亿股，增发新股对应的每

股收益为 0.07 元/股（大连神农科技 2019 年预计净利润 0.11 亿元），与上市公

司 2018 年前三季度每股收益相比，摊薄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广宇发展 2018年前

三季度每股收益 1.24元/股）。 

为履行相关承诺，更好的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广宇发展拟放弃受让

大连神农科技 100%股权，同时承诺人鲁能集团拟部分变更承诺(承诺内容详见变

更后的承诺)。 

（四）变更后的承诺 

鲁能集团承诺：“本集团承诺，大连神农科技不再获取新的项目，在广宇发

展放弃收购权后三年内（2022 年 4月底前），在合适时机通过公开挂牌转让股权

的方式将大连神农科技 100%股权出售给无关联的第三方，或在项目开发完毕后

予以注销或注销其房地产开发资质及房地产开发业务范围。在本集团将上述股权

出售或注销完成前，由广宇发展对大连神农科技进行托管。如无合意第三方受让

上述股权，考虑到项目开发、建设尤其是销售的不确定性，则本集团将在完成挂

牌转让股权措施（暨首次公开挂牌转让公告首日起）后的五年内（2027 年 4 月

底前），由广宇发展根据大连神农科技资产瑕疵处理情况及当地房地产市场行情

实施收购，或完成将上述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或完成大连神农科技的注

销，或完成其房地产开发资质及房地产开发业务范围注销，期间仍由广宇发展对

大连神农科技进行托管。本承诺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放弃收购及变更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受让大连神农科技 100%股权为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正常履行，

不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 

公司决定放弃受让大连神农科技 100%股权，是综合考虑目前房地产市场低

迷行情、大连神农科技资产瑕疵以及上市公司自身资金状况的结果，可以保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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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资产优良，规避新增生产经营风险，可以节省生产经营资金，降低市场风

险，保障公司良好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按照原承诺，公司放弃受让大连神农科技 100%股权，鲁能集团在广宇发展

放弃收购权后三年内在合适时机将大连神农科技 100%股权出售给无关联的第三

方或在项目开发完毕后予以注销，缺少过渡期间处理相关同业竞争问题的解决措

施，不利于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变更承诺不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是对上述过渡期间同业竞

争问题解决措施的补充，由广宇发展对大连神农科技进行托管，有利于解决公司

与鲁能集团同业竞争问题，可以为广宇发展增加托管收益，有利于维护公司及股

东的合法权益。 

二、海南英大 

（一）原承诺情况 

鲁能集团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出具了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

对重组时未注入上市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未来可能形成的同业竞争采取了

适当措施予以安排。鲁能集团承诺“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连续两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正后，由广宇发展对其实施收

购或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注入广宇发展；如广宇发展放弃优先收购权，则本集团

承诺在广宇发展放弃优先收购权后三年内在合适时机将其出售给与本集团无关

联的第三方或在项目开发完毕后予以注销。” 

（二）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海南英大成立于 2002 年 6 月，注册资本 6.8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海口

市秀英区长滨三路 6号鲁能中心，法定代表人：强锋。经营范围为在规划范围内

进行房地产及其附属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酒店、写字楼、高档住宅的销售，

酒店管理及技术引进，会议会展服务（不含旅行社业务），住宿、餐饮、打印、



7 

 

洗衣保洁服务，提供疗养、健身房、棋牌、桌球、游泳池服务，票务代理，烟、

酒类、预包装食品、工艺品、日用百货、服装的销售，非学历短期职业技能培训，

花卉租赁，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中介服务，物业管理，车辆停放服务，医疗服

务。 

2.鲁能集团持有海南英大 100%的股权。 

3.海南英大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7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8年 12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19年 3月 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45,863.33 492,405.48 377,000.56 379,640.64 

净资产 71,854.99 103,130.17 105,127.23 102,836.74 

项目 2016年 1-12月 2017年 1-12月 2018年 1-12 月 2019年 3月 

营业收入 22,502.37 154,119.29 165,429.57 4,974.09 

净利润 -12,487.08 1,269.76 1,997.06 -2,290.49 

扣非后归

母净利润 
-12,482.36 1,242.77 2,000.19 -2,314.20 

4.达到承诺的注入条件说明 

相关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交割日（2017年 9月 29日）起生效，海

南英大连续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起算时间

为 2017 年。海南英大 2017年实现扣非净利润 1,242.77万元，2018年实现扣非

净利润 2,000.19 万元，连续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正，触发注入上市公司条件。 

5.开发项目及土地储备情况 

海南英大规划建设 103.24 万平方米。其中：已竣工项目 8 个（规划建筑面

积 68.65 万平方米）： 

序

号 
分类 名称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开竣工状况 

1 
已
竣
工
项
目 

鲁能中心 6.82 2017 年 12月竣工 

2 钓鱼台美高梅 16.36 2017 年 8月竣工 

3 海蓝园筑 10.69 2017 年 11月竣工 

4 希尔顿酒店 7.83 2014 年 11月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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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椰风一期 4.89 2007 年 4月竣工 

6 椰风二期 8.72 2011 年 11月竣工 

7 椰风三期 4.11 2013 年 6月竣工 

8 椰风五期 9.23 2017 年 5月竣工 

海南英大在建项目 2个（规划总建筑面积 15.49万平方米）： 

序

号 
分类 名称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开竣工状况 

1 在建

项目 

海蓝公馆 14.96 
2017年 8月开工，2017年 12月开盘，计

划 2019年 9月竣工 

2 椰风滨海广场 0.53 2014年 12月开工，计划 2019年 2月竣工 

海南英大待开发项目 4个（规划总建筑面积 19.1万平方米）： 

序

号 
分类 名称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开竣工状况 

1 

待
开
发
项
目 

钓鱼台精品酒店 4 计划 2019年 12 月开工，2022年 7月竣工 

2 

椰风六期（含水域及沙

地面积补偿，规划为滨

海风情开放商业街区） 

10.33 计划 2020年 6月开工，2022年 8月竣工 

3 椰风学校 2.27 计划 2019年 12 月开工，2021年 2月竣工 

4 椰风四期 2.5 计划 2020年 12 月开工，2022年 7月竣工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海南英大已销售面积 44.6万平方米，剩余可售面

积 18.73 万平方米，剩余总可售货值约 263,319 万元。其中剩余住宅可售面积

5.6 万平方米（剩余可售货值约 105,832 万元），剩余商业可售面积 3.2 万平方

米（剩余可售货值约 66,700 万元），剩余车位可售面积 6.37 万平方米（剩余可

售货值约 24,300 万元），剩余办公可售面积 3.57 万平方米（剩余可售货值约

66,487 万元）。 

（三）放弃收购及变更承诺的原因 

海南英大存在村庄拆迁、坟墓迁移、规划调整、退潮位线等历史遗留问题，

且受海南当地房地产调控等不可控因素影响，海南英大未来销售前景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海南全域限购后，海南英大 2018年网签销售面积仅 3.23万平方米，比

2017年减少 86.69%），置入上市公司会给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造成较大的不确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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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假设增发将海南英大注入上市公司，若按 2018 年末海南英大账面净

资产 10.51 亿元、广宇发展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召开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均价 9.13 元/股计算，可增发 1.15 亿股，增发新股对应的每股收益为

0.82元/股（海南英大 2019年预计净利润 0.94亿元），与上市公司 2018年前三

季度每股收益相比，摊薄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广宇发展 2018 年前三季度每股收

益 1.24 元/股）。 

为履行相关承诺，更好的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广宇发展拟放弃受让

海南英大 100%股权，同时承诺人鲁能集团拟部分变更承诺（承诺内容详见变更

后的承诺）。 

（四）变更后的承诺 

鲁能集团承诺：“本集团承诺，海南英大不再获取新的项目，在广宇发展放

弃收购权后三年内（2022年 4 月底前），在合适时机通过公开挂牌转让股权的方

式将海南英大 100%股权出售给无关联的第三方，或在项目开发完毕后予以注销

或注销其房地产开发资质及房地产开发业务范围，在本集团将上述股权出售或注

销完成前，由广宇发展对海南英大进行托管。如无合意第三方受让上述股权，考

虑到海南英大历史遗留问题解决以及当地调控政策导致的销售的不确定性，则本

集团将在完成挂牌转让股权措施（暨首次公开挂牌转让公告首日起）后的五年内

（2027 年 4月底前），由广宇发展根据海南英大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及当地房地产

市场行情实施收购，或完成将上述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或完成海南英大

的注销，或完成其房地产开发资质及房地产开发业务范围的注销，期间仍由广宇

发展对海南英大进行托管。本承诺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放弃收购及变更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受让海南英大 100%股权为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正常履行，不

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

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 

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等不可控因素影响，海南英大未来销售前景存在较大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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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且根据海南英大近年主要财务情况（2017年净利润为 1,269.76 万元，2018

年净利润为 1,997.06万元），其目前盈利水平较低。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及公司自

身资金状况，海南英大置入上市公司不利于改善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不利于

保障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放弃受让海南英大 100%股权，可以保证

上市公司资产优良，节约生产经营资金，降低市场风险，保障公司良好的盈利能

力，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按照原承诺，公司放弃受让海南英大 100%股权，鲁能集团在广宇发展放弃

收购权后三年内在合适时机将海南英大 100%股权出售给无关联的第三方或在项

目开发完毕后予以注销，缺少过渡期间处理相关同业竞争问题的解决措施，不利

于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变更承诺不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是对上述过渡期间同业竞

争问题解决措施的补充，由广宇发展对海南英大进行托管，有利于解决公司与鲁

能集团同业竞争问题，可以为广宇发展增加托管收益，有利于维护公司及股东的

合法权益。 

三、北京碧水源 

（一）原承诺情况 

都城伟业集团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出具了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

诺，对重组时未注入上市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未来可能形成的同业竞争采取

了适当措施予以安排。都城伟业集团承诺“如北京碧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拆

迁事项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交割日起三年内解决完毕，并在该公司连续两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正后，由广宇发展对其实施

收购或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注入广宇发展；如广宇发展放弃优先收购权，则本集

团承诺在广宇发展放弃优先收购权后三年内在合适时机将其出售给与本集团无

关联的第三方或在项目开发完毕后予以注销。如北京碧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拆迁事项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交割日起三年内无法解决完毕，则由本集团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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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适当方式将其出售给与本集团无关联的第三方，如无合意第三方受让上述股权，

则本集团与广宇发展签署托管协议，将上述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予以托管。” 

（二）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北京碧水源成立于 2001 年 4 月，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北京

市顺义区温榆庄园一区 7号楼 2 层 202室，法定代表人：陈维波。经营范围为餐

饮服务（中餐、西餐、含凉菜）；住宿；游泳馆；淋浴；理发（以上项目限分支

机构经营）；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家居装饰；房地产投资咨询；销售机械

电器设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

毒化学品）、日用杂品、服装、鞋帽、针纺织品、工艺品、家具；物业管理、房

屋租赁；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劳务服务；承办展览展示、会议服务；计算机技

术培训；体育运动项目经营。 

2.都城伟业集团持有北京碧水源 100%的股权。 

3.北京碧水源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7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8年12月31

日（未经审计） 

2019年3月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51,024.13 47,137.84 52,912.43 50,447.63 

净资产 31,757.13 31,782.40 31,880.27 35,714.31 

项目 2016年 1-12月 2017年 1-12月 2018年 1-12月 2019年 3月 

营业收入 7,994.73 7,217.08 6,143.01 9,529.48 

净利润 -80.95 25.27 97.87 3,834.04 

扣非后归

母净利润 
-88.43 23.39 93.20 3,837.25 

4.达到承诺的注入条件说明 

相关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交割日（2017年 9月 29日）起生效，北

京碧水源连续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起算时

间为 2017年。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北京碧水源已与未拆迁户签订拆迁合同，

预计 2019 年内正式完成拆迁。北京碧水源 2017 年实现扣非净利润 23.39 万元，

2018 年实现扣非净利润 93.20 万元，连续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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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正，触发注入上市公司条件。 

5.开发项目及土地储备情况 

北京碧水源负责开发建设优山美地 A区二期东段项目，项目占地面积约 4.2

万平方米，规划项目业态包括独栋别墅和洋房，容积率约 0.52，规划设计地上

建面 2.17 万平方米，总可售面积 3.1万平方米，总可售货值约 220,109.30万元

（其中独栋别墅可售货值约 156,398.71 万元、占总货值的 71.06%，洋房可售货

值约 62,510.59 万元、占总货值的 28.40%）。预计于 2019 年 7 月开工，2021 年

10月竣工。 

（三）放弃收购及变更承诺的原因 

目前，北京实行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限房价、竞地价”，居民购房“认

房又认贷”，并严格非京籍购房人资格，严控住房贷款政策，北京商品住宅去化

速度降低，市场去库存压力增加。北京碧水源开发产品以高总价的高端别墅为主，

去化周期较长且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综合考虑目前房地产市场行情低迷及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北京碧水源注入上

市公司不利于改善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北京碧水源 2019-2021年预计净利润

分别为 2,801.83万元、-531.69 万元、-2,179万元），未来是否能提升上市公司

持续盈利能力，需根据未来市场行情确定，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另外，假设增发将北京碧水源注入上市公司，若按 2018 年末北京碧水源账

面净资产 3.19亿元、广宇发展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召开日前 20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 9.13 元/股计算，可增发 0.35 亿股，增发新股对应的每股收益

为 0.8 元/股（北京碧水源 2019 年预计净利润 0.28 亿元），与上市公司 2018 年

前三季度每股收益相比，摊薄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广宇发展 2018 年前三季度每

股收益 1.24元/股）。 

为履行相关承诺，更好的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广宇发展拟放弃受让

北京碧水源 100%股权，同时承诺人都城伟业集团拟部分变更承诺（承诺内容详

见变更后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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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后的承诺 

都城伟业集团承诺：“本集团承诺，北京碧水源不再获取新的项目，在广宇

发展放弃收购权后三年内（2022 年 4月底前），在合适时机通过公开挂牌转让股

权的方式将北京碧水源 100%股权出售给无关联的第三方，或在项目开发完毕后

予以注销或注销其房地产开发资质及房地产开发业务范围，在本集团将上述股权

出售或注销完成前，由广宇发展对北京碧水源进行托管。如无合意第三方受让上

述股权，考虑到项目开发、建设尤其是销售的不确定性，则本集团将在完成挂牌

转让股权措施（暨首次公开对外挂牌转让公告首日起）后的五年内（2027 年 4

月底前），由广宇发展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行情实施收购，或完成将上述股权转

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或完成北京碧水源的注销，或完成其房地产开发资质及房

地产开发业务范围的注销，期间仍由广宇发展对北京碧水源进行托管。本承诺自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放弃收购及变更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受让北京碧水源 100%股权为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正常履行，

不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 

鉴于目前房地产市场行情低迷及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北京碧水源注入上市公

司不利于改善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不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放弃受让北京碧水源 100%股权，可以降低公司经营风险，保障公司良好的

盈利能力，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按照原承诺，公司放弃受让北京碧水源 100%股权，都城伟业集团在广宇发

展放弃收购权后三年内在合适时机将北京碧水源 100%股权出售给无关联的第三

方或在项目开发完毕后予以注销，缺少过渡期间处理相关同业竞争问题的解决措

施，不利于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变更承诺不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是对上述过渡期间同业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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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问题解决措施的补充，由广宇发展对北京碧水源进行托管，有利于解决公司与

都城伟业集团同业竞争问题，可以为广宇发展增加托管收益，有利于维护公司及

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天津鲁能置业 

（一）原承诺情况 

都城伟业集团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出具了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

诺，对重组时未注入上市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未来可能形成的同业竞争采取

了适当措施予以安排。都城伟业集团承诺“天津鲁能置业有限公司在连续两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正后，由广宇发展对其实施收

购或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注入广宇发展；如广宇发展放弃优先收购权，则本集团

承诺在广宇发展放弃优先收购权后三年内在合适时机将其出售给与本集团无关

联的第三方或在项目开发完毕后予以注销。” 

（二）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天津鲁能置业成立于 2013 年 1月，注册资本 10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天

津市南开区水上北道与水上东路交口鲁能国际中心第 9 层，法定代表人：曲勇。

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代理；酒店管理、投资管理、房屋租赁、

场地租赁、物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旅客票务代理服务；停车场服务（不得占路经营）；建筑装饰；批发

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修理业；居民服务业；文化艺术业；休闲健身活

动（不含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儿童室内游戏娱乐服务；仓储服务；棋牌竞技服

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旅客住宿；餐饮服务；公路旅客运输；文艺演出；电

子游艺；歌舞娱乐。 

2.都城伟业集团持有天津鲁能置业 100%的股权。 

3.天津鲁能置业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 2017年 12月 31 2018年12月31 2019年3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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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审计） 日（经审计） 日（未经审计）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018,303.63 815,270.44 810,996.38 825,248.99 

净资产 331,919.22 354,441.87 365,520.76 362,265.55 

项目 2016年 1-12月 2017年 1-12月 2018年 1-12月 2019年 3月 

营业收入 48.34 269,656.37 139,252.19 4,388.34 

净利润 -11,839.56 22,522.65 11,078.89 -3,255.21 

扣非后归

母净利润 
-12,030.27 19,615.46 10,895.60 -3,256.28 

4.达到承诺的注入条件说明 

相关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交割日（2017年 9月 29日）起生效，天

津鲁能置业连续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起算

时间为 2017 年。天津鲁能置业 2017 年实现扣非净利润 19,615.46 万元，2018

年实现扣非净利润 10,895.60 万元，连续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为正，触发注入上市公司条件。 

5.开发项目及土地储备情况 

天津鲁能置业负责开发建设天津鲁能绿荫里项目。项目规划建设 54.98万平

方米，其中总可售面积 11.8 万平方米（不含地下车位），自持商业面积 36.9 万

平方米。天津鲁能置业已累计销售面积 11.21万平方米，截至目前剩余总可售面

积 0.59 万平方米（其中剩余住宅可售面积 0.02万平方米，阶段性自持商业 0.54

万平米，因目前天津地铁七号线正在修建，影响地上商业项目销售）。天津鲁能

置业住宅项目已基本销售完毕。 

（三）放弃收购及变更承诺的原因 

鉴于天津鲁能置业住宅项目已基本销售完毕，无后续土地储备，仅剩余部分

自持商业，且不再获取新的土地，与上市公司不构成实质同业竞争，不存在注入

上市公司的必要性。天津鲁能置业自持商业部分资金投入大（总投资 235,814.81

万元），折旧费用高（投入运营后折旧费用约 7,043.38万元/年），致使其未来盈

利状况不乐观，2019年预计亏损 34,882.01万元。 

综合考虑上市公司资金状况，目前置入上市公司会占用上市公司大量资金且

不利于改善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不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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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广宇发展拟放弃受让天津鲁能置业 100%股

权，同时承诺人都城伟业集团拟部分变更承诺（承诺内容详见变更后的承诺）。 

（四）变更后的承诺 

综合考虑天津鲁能置业剩余少量住宅及阶段性自持商业项目需在天津地铁

相关线路竣工交付后，方能逐步实现去化。都城伟业集团承诺：“本集团承诺，

在广宇发展放弃收购权后三年内（2022 年 4 月底前）注销天津鲁能置业房地产

开发业务资质及房地产开发业务范围，天津鲁能置业不再获取新的项目，在天津

鲁能置业完成其房地产开发资质及房地产开发业务范围注销前，由广宇发展对天

津鲁能置业进行托管，本承诺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放弃收购及变更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受让天津鲁能置业 100%股权为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诺的正常履行，

不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

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 

公司放弃受让天津鲁能置业 100%股权不会对上市公司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不会使上市公司遭受或产生损失或开支，可以使公司避免因天津鲁能置业自持商

业亏损带来的损失，降低市场风险，节约生产经营资金，保障公司良好的盈利能

力，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公司放弃受让天津鲁能置业 100%股权后，都城伟业集团如果履行原承诺，

不会对上市公司利益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在履约过渡期间通过变更承诺增加上

市公司相关同业竞争问题的解决措施，会给上市公司带来一定的托管收益。 

变更承诺不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是对上述过渡期间同业竞

争问题解决措施的补充，注销天津鲁能置业房地产开发资质及房地产开发业务范

围，符合双方利益，且由广宇发展对天津鲁能置业进行托管，有利于解决公司与

都城伟业集团同业竞争问题，可以为广宇发展增加托管收益，有利于维护公司及

股东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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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南亿兴置业 

（一）原承诺情况 

都城伟业集团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出具了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相关承

诺，对重组时未注入上市公司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及未来可能形成的同业竞争采取

了适当措施予以安排。都城伟业集团承诺“海南亿兴置业有限公司在连续两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正后，由广宇发展对其实施收

购或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注入广宇发展；如广宇发展放弃优先收购权，则本集团

承诺在广宇发展放弃优先收购权后三年内在合适时机将其出售给与本集团无关

联的第三方或在项目开发完毕后予以注销。” 

（二）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海南亿兴置业成立于 2013 年 10 月，注册资本 1.3 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

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铜鼓岭国际生态旅游区钻石大道 88 号，法定代表人：蔡红

君。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旅游项目投资，体育产业投资，酒

店投资，文化教育产业投资，农业项目投资，兴办实业，信息咨询服务。 

2.海南亿兴置业为海南亿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亿隆”）全

资子公司，都城伟业集团持有海南亿隆 60%的股权，深圳市华隆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海南亿隆 40%的股权。即都城伟业集团间接持有海南亿兴置业 60%的股权。 

3.海南亿兴置业主要财务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7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18年12月31

日（未经审计） 

2019年3月31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8,444.99 33,453.65 33,476.36 33,479.22 

净资产 28,421.98 33,432.34 33,455.05 33,457.91 

项目 2016年 1-12月 2017年 1-12月 2018年 1-12月 2019年 3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0.00 0.00 

净利润 5.82 10.36 22.71 2.86 

扣非后归

母净利润 
5.82 10.36 22.71 2.86 

4.达到承诺的注入条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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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承诺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交割日（2017年 9月 29日）起生效，海

南亿兴置业连续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起算

时间为 2017 年。海南亿兴置业 2017 年实现扣非净利润 10.36 万元，2018 年实

现扣非净利润 22.71万元，连续两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正，触发注入上市公司条件。 

5.开发项目及土地储备情况 

海南亿兴置业负责开发建设海石滩 9 号项目，规划建设 9.51 万平方米，规

划总可售面积 7.10 万平方米，总可售货值约 227,200 万元。海南亿兴置业目前

规划方案优化调整，预计 2020 年 6月开工建设，2022年 12月竣工。 

（三）放弃收购及变更承诺的原因 

海南亿兴置业目前盈利来自存款利息收入，项目规划方案处在优化调整中，

尚未开工建设。受海南当地房地产调控等不可控因素影响，海南亿兴置业未来销

售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置入上市公司不利于改善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另外，假设增发将海南亿兴置业注入上市公司，若按 2018 年末海南亿兴置

业账面净资产 3.35 亿元、广宇发展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召开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9.13 元/股计算，可增发 0.22 亿股（按都城伟业集团持

股 60%计算），增发新股对应的每股收益为 0.004 元/股（海南亿兴置业 2019 年

预计净利润 0.0008 亿元），与上市公司 2018 年前三季度每股收益相比，摊薄上

市公司每股收益（广宇发展 2018 年前三季度每股收益 1.24元/股）。 

为履行相关承诺，更好的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广宇发展拟放弃受让

都城伟业集团所控制的海南亿兴置业 60%股权，同时承诺人都城伟业集团拟部分

变更承诺（承诺内容详见变更后的承诺）。 

（四）变更后的承诺 

鉴于海南亿兴置业为海南亿隆城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亿隆”）

全资子公司，都城伟业集团持有海南亿隆 60%股权，不具备直接托管海南亿兴置

业的条件。为妥善解决海南亿兴置业的同业竞争问题，拟将相关同业竞争承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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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如下：“海南亿兴置业不再获取新的项目，在广宇发展放弃收购都城伟业集团

间接持有海南亿兴置业 60%股权后三年内（2022 年 4 月底前），本集团在合适时

机通过公开挂牌转让股权的方式将持有的海南亿兴置业母公司海南亿隆 60%股

权出售给无关联的第三方，或在海南亿兴置业项目开发完毕后注销房地产开发资

质及房地产开发业务范围，在本集团完成上述股权出售或完成海南亿兴置业房地

产开发资质及房地产开发业务范围注销前，由广宇发展对海南亿隆 60%股权管理

事宜进行托管，从而间接实现对海南亿兴置业的托管。自广宇发展股东大会作出

放弃收购都城伟业集团间接控制的海南亿兴置业 60%股权之日起，至本集团实施

挂牌转让股权措施前（暨首次公开挂牌转让公告首日前），若海南亿隆连续两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正，由广宇发展对其 60%股

权实施收购或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注入广宇发展；如广宇发展放弃收购权，则本

集团承诺在广宇发展放弃收购权后三年内（2022 年 4 月底前）在合适时机将其

60%股权出售给本集团无关联的第三方或在项目开发完毕后予以注销。 

如无合意第三方受让上述股权，在本集团完成挂牌转让股权措施（暨首次公

开挂牌转让公告首日起）后的五年内（2027年 4月底前），若海南亿隆连续两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正，由广宇发展根据当地房

地产市场行情对海南亿隆 60%股权实施收购或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注入。若广宇

发展放弃收购，则本集团在合适时机将海南亿隆 60%股权转让给无关联的第三方，

或完成海南亿兴置业房地产开发资质及房地产开发业务范围的注销，期间仍由广

宇发展对海南亿隆 60%股权管理事宜进行托管。本承诺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放弃收购及变更承诺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放弃受让都城伟业集团所间接控制的海南亿兴置业 60%股权为避免同

业竞争相关承诺的正常履行，不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 

受海南当地房地产调控等不可控因素影响，海南亿兴置业未来销售前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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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不确定性，规划方案处在优化调整中，未来盈利能力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置入上市公司不利于改善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不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公司放弃受让都城伟业集团所间接控制的海南亿兴置业 60%股权，可

以降低公司经营风险，保障公司良好的盈利能力，有利于更好的保护公司及公司

股东的利益。 

按照原承诺，公司放弃受让都城伟业集团所间接控制的海南亿兴置业 60%股

权，都城伟业集团在广宇发展放弃收购权后三年内在合适时机将所间接控制的海

南亿兴置业 60%股权出售给无关联的第三方或在项目开发完毕后予以注销，缺少

过渡期间处理相关同业竞争问题的解决措施，不利于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变更承诺不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规定，是对上述过渡期间同业竞

争问题解决措施的补充，由广宇发展对海南亿兴置业的母公司海南亿隆 60%股权

进行托管，有利于解决公司与都城伟业集团同业竞争问题，可以为广宇发展增加

托管收益，有利于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六、承诺方履约能力、履约风险及对策 

（一）履约能力 

鲁能集团和都城伟业集团均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全资直属子公司，具有较好

的社会基础，资金实力雄厚。其中，鲁能集团成立于 2002年 12月，都城伟业集

团成立于 2009年 12月，具有丰富的企业集团管理经验。 

（二）履约风险及对策 

1.房地产行业经营环境变化及市场前景 

目前国内房地产行业在限购、限贷和限价等严厉政策调控下，房地产市场前

景存在不确定性。 

2.项目风险及对策 

风险：一是受房地产调控等不可控因素影响，当前房地产市场行情低迷，项

目销售缓慢或未来销售前景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二是部分项目存在资产瑕疵或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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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遗留等问题，在短期内解决难度较大。 

对策：一是优化产品结构，加大营销力度。二是研讨资产瑕疵或历史遗留问

题处置方式，加强与税务、规划等政府部门沟通，积极解决资产瑕疵及历史遗留

等问题。 

3.本次部分变更承诺事项能否通过股东大会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风险：本次部分变更承诺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该议案属

于特别议案，需出席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该事

项为关联交易事项，在审议该议案时，与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需回避表

决，即鲁能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需回避表决，议案的表决结果完全由中小股东决

定。因此承诺人本次部分变更承诺事项能否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通过存在不确

定性。 

对策：做好投资者沟通工作。 

七、不能履约的制约措施 

1.广宇发展作为托管方，合理安排项目开发节奏，并与承诺人就项目进展情

况保持定期沟通，以便承诺人掌握变更后承诺的履行进展情况。 

2.广宇发展作为托管方，对可能影响到承诺完成事项作出提前安排，确保变

更后承诺的顺利履行。 

3.广宇发展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适时进行信息披露。 

八、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4月 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放弃受让大连神农科技 100%股权、海南英大 100%股权、北京碧水源 100%

股权、天津鲁能置业 100%股权及关联方都城伟业集团所控制的海南亿兴置业

60%股权的议案》和《关于控股股东鲁能集团及关联方都城伟业集团部分变更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关联董事周悦刚、李景海、王科、来维涛先生对

本议案回避表决，其他董事一致同意通过。 

上述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进行审议，且与该事项有利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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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变更后的承诺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九、董事会意见 

1.鉴于目前房地产市场行情低迷及上市公司资金情况，上述项目置入上市

公司不利于改善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不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为履行相关承诺，更好的保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公司放

弃受让大连神农科技 100%股权、海南英大 100%股权、北京碧水源 100%股权、

天津鲁能置业 100%股权及关联方都城伟业集团所控制的海南亿兴置业 60%股

权。 

2.本次控股股东鲁能集团及关联方都城伟业集团部分变更避免同业竞争

承诺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1）部分变更后的承诺有明确的履约时间； 

（2）上市公司对部分变更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

能力分析、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制约措施进行了充分信息披露； 

（3）部分变更承诺的内容具有可实现性。 

3.部分变更承诺符合上市公司利益 

根据部分变更后的承诺，在解决上述项目公司同业竞争前，由广宇发展对

相关项目公司进行托管，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加营业收入，增厚股东权益，符合

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十、独立董事意见 

1.本次《关于放弃受让大连神农科技 100%股权、海南英大 100%股权、北

京碧水源 100%股权、天津鲁能置业 100%股权及关联方都城伟业集团所控制的

海南亿兴置业 60%股权的议案》和《关于控股股东鲁能集团及关联方都城伟业

集团部分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3 

 

2.本次公司放弃受让权及承诺方部分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符合《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十一、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19年 4月 8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放弃受让大连神农科技 100%股权、海南英大 100%股权、北京碧水源 100%股

权、天津鲁能置业 100%股权及都城伟业集团所控制的海南亿兴置业 60%股权的

议案》和《关于控股股东鲁能集团及关联方都城伟业集团部分变更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的议案》。监事会认为，董事会就公司放弃受让大连神农科技 100%股权、

海南英大 100%股权、北京碧水源 100%股权、天津鲁能置业 100%股权及都城伟

业集团所控制的海南亿兴置业 60%股权，以及公司控股股东鲁能集团及关联方

都城伟业集团部分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事项履行了审议程序，关联董事周

悦刚、李景海、王科、来维涛先生依法回避了表决，相关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定，

有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十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鲁能集团关于部分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承诺函 

5.都城伟业集团关于部分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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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月 9日 

 


